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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《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(试行)》已经 2020

年 10月 13日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 5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海南省人民政府 

2020年 10月 24日 

(此件主动公开) 

海南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政策(试行) 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4·13”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

神，加快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按照省委、省

政府有关工作部署，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和培育工作，推动我

省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本政策。 

一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 

高新技术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进口的原辅料、设备等按规定

进入自贸港相关政策的“正面清单”或者不列入“负面清单”，

享受“零关税”政策。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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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相关规定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。高新技术

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(责任单位：

按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》分工落实) 

二、奖励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

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增量给予奖励，每年额度为企业年

度研发经费增量的 30%，规模以上企业(纳入省统计局一套表网报

平台企业)不高于 200万元人民币，其他企业不高于 100万元人

民币;研发经费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“可加计扣除研发费”

为准。(责任单位：海南省科学技术厅、海南省财政厅) 

三、奖励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

鼓励各市县、洋浦经济开发区对首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的企业给予不低于 20万元人民币的认定奖励。(责任单位：各市

县人民政府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) 

四、奖励引进高新技术企业 

有效期内整体迁入我省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按企业完成迁入注

册后 12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投入等给予奖励，额度为企业

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的 5%或研发投入 10%，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

人民币。(责任单位：海南省科学技术厅、海南省财政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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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积极申报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奖励 

在海南省重点产业扶持政策中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，鼓励

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、自主创新，增强核心竞争力。高新

技术企业一旦签订“对赌”协议，要采取有力措施，落实“对赌”

条款。(责任单位：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海南省科学技术厅、

海南省财政厅) 

六、减免高新技术企业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

高新技术企业经营发生严重亏损，缴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

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按规定申请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

免税。(责任单位：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、海南省科学技术

厅) 

七、保障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

将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，鼓励市县创新

用地供给，实行带项目招标或者挂牌、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、租

让结合、弹性年期等供应方式供地，同时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和城

镇低效用地，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地需求。在新一轮产业用

地基准地价标准出台前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用地的基准地价，可

按照相对应土地用途现行基准地价的 60%确定，经省招商联席会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904


